梅江区规模化“无废”种养结合养殖场
建设工程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统筹做好2025年梅州市梅江区“无废县（区）”示范建设项目，打造梅江区规模化“无废”种养结合养殖场，助推“无废城市”建设，在我区选取一家现有种养结合基础较好、意愿强的规模化养殖场全面构建“无废”种养结合绿色循环体系，推行“园＋畜＋粪＋肥”的循环闭合养殖方式，从推动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方面精准发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效应模式，有效促进梅江区农业发展绿色转型，全方位推进生态客都、美丽客都建设，为助力梅江区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建设内容
[bookmark: _GoBack]结合梅州金柚种植、茶叶种植、蔬菜种植等农业种植特点，大力推广“果沼畜”“菜沼畜”“茶沼畜”等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种养循环的多种生态农业技术模式。通过建设规模化“无废”种养结合养殖场，对养殖场现有的干清粪养殖工艺、污水处理工艺、回灌工艺等进行提质增效，重点开展畜禽粪便空间多层静态好氧发酵生产车间技术体系优化和应用研究建设工作，实现畜禽粪便场内就地低碳环保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不断完善有机肥生产和养殖废水处理工艺，以“园+畜+粪+肥”的循环闭合养殖方式，打造绿色、低碳、生态循环的养殖业发展模式。
三、申报对象和条件
（一）申报对象
1、梅州市梅江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二）申报条件
1、具备《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排污许可证》；
2、具备一定种养结合和生产有机肥的基础条件，取得“广东省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广东省现代化美丽牧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等其中一项称号的企业优先选择；
3、配套建设有与设计养殖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处理、资源化利用等环保设施设备、并完备相关手续，合法合规（环评、验收手续齐备）。

说明：名词解释
1、规模化养殖场：规模化养殖场是指在独立、固定的生产场所饲养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达到农业农村部第927号公告规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养殖场，需按《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2025年第2号部令，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进行备案 。
2、规模化种养结合养殖场：规模化种养结合养殖场是指在独立、固定的生产场所同时开展达到农业农村部第927号公告规定规模标准的畜禽养殖与配套种植活动，以种养平衡、循环利用为核心，实现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后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的综合农业生产单元。
四、项目资金额度
本次工程项目的资金额度为5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开展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技术体系优化和应用研究建设工作。
五、申报材料要求
（一）项目遴选
1、企业申报：由符合条件的规模养殖场（企业）自愿向梅江区农业农村局提交项目申报材料，项目申报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按照《指南》要求的格式报送。申报单位须于规定的时间内将纸质材料报送至梅江区农业农村局，逾期不予受理。
2、项目遴选和审查：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企业所申报材料进行遴选和审查，围绕申报条件和建设内容要求进行综合评估，择优录取1家企业为建设对象。
3.审批公示：对审议通过后的企业名单将在梅江区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低于5个工作日；
4.项目实施：公示结束无异议的，由实施企业负责实施项目，并按照《2025年梅州市梅江区“无废县（区）”示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总要求落实建设任务，在2026年7月底前启动项目，9月底前完成项目实施，10月底前完成项目成果验收。
（二）申报材料要求
纸质版申报材料请按照以下目录顺序整理并装订成册，申报材料内容包括（复印件需企业盖章）：
1、梅江区规模化“无废”种养结合养殖场建设工程项目申报书
2、《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排污许可证》复印件
3、环保设施、手续等相关佐证材料
4、环评、验收手续等相关佐证材料
5、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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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报单位种养结合基础情况介绍
介绍内容主要包括养殖规模、养殖工艺、环保设施建设以及畜禽粪污收集、处置利用措施等相关情况。

二、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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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实施保障措施
附件2
承诺书（样式）
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 
一、申请人诚实守信，并合法经营，无违法和失信行为； 
二、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三、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四、申请人承诺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 
五、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项目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如有违反上述声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申请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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